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8]第16号  

申请人韩某某对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78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78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第一，申请人并没有动手殴打第三人李某，而是出于拉仗目的，申请人到现场就让肖某某把第三人李某放走，当时没放开是因为已经报警，等警察来。第二，申请人用脚踩第三人李某的腿是因为其醉酒当时非常不理智，为了防止其起来再使事态严重。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殴打第三人李某面部不属实，因为第三人李某用手指着骂申请人，申请人只是把其手推开并没有打脸，监控录像也不能证明打在面部。第三，被申请人只在6月份找过申请人一次，9月4日找申请人说跟申请人没什么关系，说“你要是没打他在签字处写上没打他就可以了”，结果第二天就要拘留申请人，这明显存在办案不公开，有欺骗行为。第四，在后来和解过程中，是申请人积极说服肖某某对其进行赔偿，使事情得以很快解决，这也属于申请人主动消除隐患后果，应当从轻减轻甚至免于处罚。综上，请求瓦房店市政府依法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78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律规定。2018年6月24日21时30分许，在瓦房店市华辰裕景5号楼下，为琐事肖某某与第三人李某发生争吵，在争吵过程中，肖某某用拳脚朝第三人李某头面部和身上殴打，申请人用脚脚踩住第三人李某的腿，并朝第三人李某面部打了一拳。认定上述违法事实的证据有申请人供述、证人证言、现场视频录像等相关证据。因此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已经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程序。依法受理案件，依法延长办案期限，在对申请人作出处罚前，依法向其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享有的权利。三、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不具有违法性。1.发生殴打行为原因是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危害性不大。2.殴打他人行为并未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严重后果。综合全案，申请人违法行为情节轻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综上，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有力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第三人李某称：申请人当时主观目的并不是要动手打第三人李某，而是要控制第三人李某的醉酒行为。事发后申请人能够主动找第三人李某和解，并劝说肖某某对第三人李某进行赔偿。因此第三人李某不要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处罚，也认为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处罚过重。

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24日21时30分许，在瓦房店市华辰裕景5号楼下，因第三人李某喝醉酒找错家门而与肖某某发生争吵，在争吵过程中，肖某某用拳脚朝第三人李某头面部和身上殴打。被肖某某女儿找来拉架的申请人来到现场后，为控制第三人李某,等待警察赶来，申请人用脚踩住第三人李某的腿，第三人李某躺在地上用手指着申请人骂，申请人朝第三人李某面部打了一拳。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经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调取监控录像，于2018年9月5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本人供述、证人证言、监控录像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权，其具有作出治安案件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本案，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由于申请人的行为主观目的是控制第三人李某的醉酒行为，等待警察前来处理，且未造成严重后果，属于情节较轻情形，因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关于申请人称案发后积极说服肖某某赔偿，促使与第三人李某最终达成和解，应当减轻甚至免于处罚。经本机关核实，与第三人李某达成和解是在被申请人作出处罚决定之后，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九条规定的不予处罚的情形，即“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18年6月24日接到报警，于2018年6月25日办理受案登记，于2018年9月5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结案，违背了行政效率原则，属于程序违法。被申请人应遵守法定时限，本机关对被申请人超期办案行为予以指正。
综上,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本机关不予支持。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78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但程序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于2018年9月5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78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行为违法，但不予撤销。

    申请人或第三人李某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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